
112年度桃園市居家護理機構督導及考核結果申復表

機構名稱

督考日期     年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□上午  □下午

地址

聯絡電話

督導考核紀錄內容 申復理由 佐證資料

負責人簽名 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意事項：

1.申復時間：自督考結果通知送達日起14日內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申復理由：務必詳細填寫申復理由，述明內容應具體完整。

3.親自簽名：申復機構負責務必親自填寫本表格並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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